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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rt 1
交換生計畫簡介



交換生計畫簡介
Part One

 交換學生計畫建立在與姊妹校平等互惠的原則下，
簽訂協議，互相提供出國及來校進行短期、非學位
的學習機會。

 本校學生前往姊妹校研修一學期或一學年，身分等
同該校學生，所修學分經系所審核同意可互相採認，
只需要負擔本校基本學雜費及平安保險費就可以到
國外姊妹校研習。



Part 2
申請資格及條件



申請資格及條件
Part Two

 本校學士班二年級（含）以上、碩士班、博士班，及進修學
士班二年級（含）以上，碩士在職專班，並符合各交換學校
標準。

 僑生及外籍生不得申請交換至其原國家。
 重要!!!前一學年在校學業成績總平均 75 分（含）以上。
 語文能力符合境外交換學校申請標準(詳公告名額一覽表)，
仍以學校最新公告為主。
*註:  
1. CEFR「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」(歐洲語言能力分級架構)請參照CEFR語
言標準對照表，B2以上等同TOEIC750/IELTS5.5/TOEFL71/TOEFL ITP527以上
2. MCER「Marco Común Europeo de Referencia para las lenguas」(歐洲統一語言能力參考準則)等同 CEF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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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流程



申請流程
Part Three

線上申請並繳
交紙本資料至
國際事務處

本校委員書面
審查及面試

獲薦學生名單
公告

提交名單給
姊妹校

完成出國前選
課申請

役男出國須知

憑邀請信辦簽
證準備出國交

換

姊妹校審核通
過後發給邀請

函

返校辦理學分
抵免、獎學金

核銷

這時候尚未
錄取交換校



申請流程
Part Three

1
STEP 1

網路系統報名 2
STEP 2 

繳交紙本文件

3
STEP 3 

面試 4
STEP4

錄取公告



申請流程-Step1

網路系統報名

Part Three

以學生資訊系統帳號登入



申請流程-Step1

網路系統報名

Part Three

• 申請開放日期及截止時間：
線上4/1(星期五) 09:00 ~ 4/30(星期六) 23:59
書面4/1(星期四) 09:00 ~ 4/29(星期五) 16:00

• 選填志願：
 依個人優先順序選填，至多可選填5個志願序。
 此次甄選僅能填寫一次志願，無法再更換，請務必謹慎。
 限選填單一語組(中文、英語、日語組擇一)。
 可出國交換兩次(惟任一語組僅限申請一次)，但總交換期間限為一年。
 本次開放之甄選，開放111-2 (2023 Spring)學期期間交換。
 線上報名需上傳成績單、自傳、讀書計畫、語言檢定及健康聲明書。

每間學校開學日期不同，
歐洲學校通常為1月，

務必事前與教授確認期末考日期
請以完成本校課程為主



申請流程-Step2

繳交紙本文件(雙面印刷)

Part Three

1. 線上申請表-列印填寫完畢線上申請表後，請務必親筆簽名
2. 中文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(大學部需附加名次及系所排名百分比)
3. 自傳及出國讀書計畫(按申請語組之語言撰寫)
4. 語文能力測驗成績證明影本（中文組免附，英語組繳交英檢成績、

日語組繳交日檢成績證明）
5. 健康聲明書
6. 其他參與國際活動相關證明或證書影本(無則免)
將以上 1-6之文件裝訂成 A4 大小，繳交 3 份交至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組收。

*限以釘書機裝訂，封面即為申請表，不須另外做封面

正本一份即可!!!
剩下兩份可繳影本



申請流程-Step2

繳交紙本文件

Part Three

紙本送達本處日期及時間：

請於4/29(五)16:00前將紙本資料送達本處，並

簽名確認完成繳交申請資料後才離開，否則將視為未

完成報名申請。



申請流程-Step3

面試(五月底)

Part Three

•採團體面試 (3-6人一組)
•評審老師為各院推派教授後隨機分派
•沒有題庫，原則上依照語組類別面試
•如果無法配合本處訂定之時間，或是臨時有事不克參加面
試，請儘早通知承辦人

•面試日期及時間會於本校校網首頁及國際事務處網頁公告



申請流程-Step4 

評分標準

Part Three

讀書計畫及自傳

30%

面試成績

30% 40%

在校學業成績及系所排名百分比



Part Three

申請流程-Step4 

薦派錄取公告

甄選委員依評分項目完成評分後，依其總分高低排
名分發，分發時以登記者可錄取之最優先志願學校分發
之，分發結果均已全部滿額時，則往下個志願遞補錄取。
如總分相同時，則以口試成績高低為排名依據。

預計111年6月中公告放榜



1.校內徵選錄取，不代表保證錄取交換校，仍需經過學
校提名及同學線上申請，交換校審核，方為正式錄取。

2.一經校內徵選錄取，不得更換交換校/志願序，請慎
重填選志願序。(請做足事前功課)

注意

Q:我有可能不被交換校錄取嗎?



3.每間學校的要求(GPA.英語能力)不同，請同學務必確
認自己符合資格。若後續發現自己不符合對方要求，無
法要求更換交換校。

4.如現在你有獎學金身份，請務必自行注意赴外交換是
否會造成獎學金資格被註銷

5. 因目前受疫情影響，有可能姐妹校會取消或改為線上
上課，請同學保持彈性。

注意



擬赴外交換期間，務必具備臺北大學學生身份!!!

超重要!!!!



Part 4
獎學金及
學校簡介



獎學金及學校簡介
Part Four

• 日本交流協會短期獎學金，每校限額1-2名，約每年5月、10月開放申請，實際

申請時間依據日本台灣交流協會來文另行公告。

• 盛安電子有限公司獎助國立臺北大學與越南國家大學(河內)國際交流獎學金。

以上中、港交換生不適用

學校簡介



臺北大學國際學生組

歐美日韓承辦人-黃小姐(Violeta)

email: oiastudent@gm.ntpu.edu.tw
分機：68000

陸港澳承辦人-林小姐(April)

email: oiastu@gm.ntpu.edu.tw
分機：68013

聯絡資訊
CONTACTS



臺北大學國際學生組

國際事務處首頁

https://new.ntpu.edu.tw/oia

加入我們的HELLO,OIA粉專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hello.oia/

更多交換生資訊
For more informatio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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